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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 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
启 东 市 公 安 局 

启 东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

启 东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

启 东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

国 网 启 东 供 电 公 司 

文件  

 

启发改〔2020〕16号 
 

 

关于开展启东市小区电线私拉乱接 

排查整治的通知 

 

各镇（园区）、南、北城区街道办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局、供电公司： 

根据江苏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《关于开展小区电线私拉乱接

排查整治的通知》（苏发改能源发〔2020〕78号），南通市发改委

等六部门《关于开展南通市小区电线私拉乱接排查整治的通知》（通

发改能源发〔2020〕43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面推进我市小区电线私拉

乱接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

 2 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、重要指

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，落实各地各部门工作责任，全面

深入排查全市居民小区电线私拉乱接安全隐患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实

施综合整治，切实保障全市居民小区用电安全。 

二、排查整治重点 

（一）施工临时用电私自拉线供居民生活用电。 

（二）小区供配电设施运行维护不到位，电力线路老化和绝

缘破损。 

（三）在供电线路上擅自接线用电。 

（四）违章建筑私自拉线用电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小区电线私拉乱接排查整治工作，从现在起到 2020 年 12 月

底结束，分为三个阶段开展。 

（一）全面排查阶段（现在起至 2020 年 3月底）。供电公司

要对本地区的居民小区包括城乡结合部和农村集中居住区开展全

面排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整改，于 3月 18

日前将检查发现且未能整改的问题隐患清单报发改委，由发改委

报启东市政府、南通市发改委。 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0 年 4 月至 9 月底）。根据排查阶

段发现的私拉乱接问题隐患清单，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。住建、

城市管理、公安、自然资源等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加强小区物业

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、治安、消防等方面的监督管理。对于临时

用电供电小区，由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牵头实施综合整治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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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私拉乱接安全隐患。对于小区供配电设施安全隐患，按照设

施产权归属落实整改，供电公司负责其所属资产供配电设施的安

全隐患整治，无人运维管理的小区由属地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牵

头实施综合整治。对于供电线路上擅自接线用电问题，由供电公

司负责处理，情节严重的，会同公安部门共同查处。小区物业公

司应加强巡查，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向供电公司及主管部门上报。 

（三）督查落实阶段（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）。市发展和改

革委会同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城

市管理局和启东供电公司，采取突击检查、明查暗访、随机抽查

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各地排查问题的综合整治情况进行督查检查，

特别是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整改实施跟踪督办、闭环管理，

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落实。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应同步开展督查检

查。 

四、排查整治要求 

（一）落实属地责任。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应落实属地主体

责任，建立小区电线私拉乱接排查整治工作机制，制定排查整治工

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统一指挥协调排查整治工作。 

（二）全面排查整改。各镇（园区）、街道办应当对辖区内小

区电线私拉乱接排查情况建立问题清单，按照“边查边改、立行立

改、跟踪督办”的原则，逐项销号整改。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问题，

制定整改计划，跟踪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闭环管理。问题清单应每

月更新一次，并报各地排查整治工作小组。 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应建立小区私拉乱接问题管理长效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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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常态化巡查和隐患排查，明确检查范围和周期，规范记录

巡查结果，及时发现并制止电线私拉乱接问题。小区物业公司按照

物业服务合同积极配合开展安全巡查工作。 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网络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，

广泛宣传小区用电安全常识，通过张贴通告以及微信、微博等平台，

开展私拉乱接引发电气火灾的案例警示教育，发动群众举报小区内

电线私拉乱接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。 

 

 

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启东市公安局  

 

 

 

启东市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

 

        

启东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国网启东供电公司           

 

2020年2月24日 


